
 

2019年度太仓市科技成果转化、国际科技合作、 

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要求和指南 

 

    一、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围绕我市新一轮创新布局契机和“1115”产业计划，瞄

准我市主导产业方向，鼓励我市企业申报省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资金项目，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主攻

高端技术，发展高端产品，突破高端环节，大力发展产业带

动性强的战略整机及产品系统，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一）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 

1、项目符合本计划定位要求，有一定技术成熟度，项

目实施过程中有明确的研发任务和创新目标，符合国家和我

省的产业技术政策，属于《2019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项目指南》支持的领域和方向。 

2、项目须拥有与其核心技术相关的高价值专利等自主

知识产权，尤其鼓励拥有 PCT专利，创新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或国际先进。 

3、项目须有明确的目标产品，且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项目完成后能够形成批量生产销售或重大应用示范，无实质

性创新内容或属于量产能力放大及技术改造的项目不予受

理。 

4、通过苏州市科技局初审推荐申报 2019年省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项目且本年度省里没有立项的项目、往年已获



批成果转化项目立项的不受理。  

（二）申报企业的基本条件 

1、申报企业应是 2018年 1月 1日前在我市境内注册的

独立法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可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参与项

目申报。 

2、申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

有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大中型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

业须建有研发机构。 

3、申报企业资产及经营状态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

措能力，一般要求企业年销售收入在 3000 万元以上，并且

实现盈利。 

（三）申报材料需提供附件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2017、2018年度审计报告，产学

研合作协议，信用承诺书。 

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强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鼓励我市企业、高校、科

研单位与海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跨国公司开展长期、

稳定的合作。优先支持参与国家、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

国际交流活动和本年度申报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

合作）的企业；重点支持与德国、以色列、芬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产业研发合作项目和“走出去”建立研发机

构的项目。 

（一）申报条件 

在我市注册、注册资本在 3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或科研院



所，与国外相关科研院所或跨国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有

一定的资金、人才、技术，建有苏州市级以上科技基础设施、

企业上年度销售在 1000 万元以上、有盈利和税收，具备实

施项目的资金实力。 

（二）申报材料需提供附件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年度审计报告，与外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或意向书，参与国家、省、市科技部门组织的国际

交流活动中签约的证明材料（若有）。 

三、软科学研究计划 

选择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课题开展研究，为

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撑。 

（一）本年度设 9 项研究课题： 

1、太仓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

天）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2、太仓市壮大创新型企业集群研究与思考 

3、太仓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 

4、太仓中德科技创新合作（技术对接、人才供给等）

研究 

5、长三角一体化与区域协同创新的研究与思考 

6、太仓市研究医疗政策、医疗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7、太仓市开展科技与科普文明实践活动的研究与思考 

8、太仓市科技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与思考 

9、以科技创新促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与

思考 



（二）申报条件 

我市的事业单位、金融机构、高校院所、企业行业协会。

一般参与研究的人员不少于 3人，按照： 

1、研究的目的意义 2、现状分析 3、基本情况 4、主要

特点或特征 5、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6、发展思路 7、定位和

思路 8、发展目标 9、重点内容 10、其它 11、对策建议。 

先提交研究提纲，预审通过后予以预立项，在 10 月底

前提交研究报告、验收结题后在年底下拨经费。 

四、注意事项 

1、各主管部门应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推荐，并盖章

确认，如所属区域同类申报项目超过 1项需汇并排序，并

将汇总推荐表（纸质一式两份需盖章）随同项目正式申报

材料统一报送。原则上各主管部门同类项目限推荐 3项，

每单位限报 1项，主要研究人员有在研科技项目的不受

理。 

2、研发机构指获得相应政府管理部门认定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重点实验室、企业研究

院、外资研发机构、研究生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院士

工作站、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

心、设计中心、中试基地等；所有规上工业企业申报以上

计划的，均需提供上年度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表

（表号：607－1、２），科技活动的数据以该表为准。 

3、部门联系方式： 

成果转化与科技合作科  朱奕超   联系电话：53522636 



  

    


